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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德拉楠民族實驗小學重大緊急校安事件處理流程 

一、重大緊急校安事件 SOP處理作業要項表 

SOP標準作業流程模組 

項目名稱 校園危機事件處理流程 

相關單位 教務處、總務處、 學輔處、健康中心、警衛室 

辦理時間 經常性辦理 

注意事項 
1.學校遇有危機事件應本『發現快、反應快、處理快』三快原則 

2.成立校園危機處理小組 

有關法令 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作業程序 

1.事件發生，分析事件，經校長核定後，學校應啟動緊急應變處理機制，視事件類

型採取適當方式處理（備註 1） 

2.學校應以關懷學生安全為首要考量，通知家長、安撫家長情緒，給予適當關懷與

救助 

3.迅速報案，配合警方調查保持現場完整，並應電話告知教育局相關課室、駐區督學 

4.啟動發言人制度，經當事人、受害人、加害人共同認定，妥善發佈新聞 

5.視事件等級依作業要點，上教育部填報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即時通報網通報，遇

無法上網時，請書面填報，傳真至教育局相關課室，並以電話確認資料已送達 

6.嚴重之偶發事件學校應併入校安通報後續處理流程中提報，並提報輔導計畫 

（備註 2）及輔導成果報告書，並留校備查 

7.侵犯者如為學校人員必需督導學校依教師法、性平法及教育人員獎懲規定予以處理 

8.學校依事件類型將個案轉介社會局的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警察局各分

局，如性侵害事件要呈報社會局，聯繫本市專業輔導人員前往輔導 

9.級任教師給予持續關懷，並將學生現況隨時告知事件負責人，且隨時登錄以便查詢 

10.校長應檢視重大偶發事件後續追蹤輔導及改善措施 

11.各處室應充分發揮溝通協調機制，結合各類資源提供家庭完整協助與扶持 

12.各處室將整起事件資料建檔，一個月內提出檢討報告函送教育局閱核後結案 

備註 1：採取措施包括引介相關資源及專家協助（如緊急安置、庇護）、危機介入、送醫、通知家長、

危機調查及協助蒐證、校園安全檢視等 

備註 2：輔導計畫應包含心理復健輔導、小團體輔導、班級輔導、追蹤輔導、個別諮商、要求專輔人

員輔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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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緊急校安事件 SOP處理流程圖 

 

 

 

 

 

 

 

 

 

 

 

 

 

  

 

結束 

學校適當資源人力介入 

通報學校校安中心並啟動緊急應變小組 

 

研判是否需要其他
單位支援協助 

 

掌握正確災害訊息，通報督導單位 
（人、事、時、地、物） 

 

通報相關單位支援協助 

(醫院、消防 119、警察 110、社工) 

可自行處理 

需其他單位協助 

使人員遠離危險源(疏散、避難、封鎖、管制
進入、通知警告、停課、安置、就醫) 

 

消除危險源(滅火、斷電、移除危險物品、壓
制、驅離歹徒) 

 

通知家屬及相關單位、設立專責發言人 

 

復原(輔導、慰助、補課、設施修復) 

 

 

檢討與改善(災害原因、校園防護、處置措施) 

 

 

接獲重大緊急校安事件 

民眾通報 學生反映 學校主動

發現 

家長通報 警方通報 


